
南阳市水利局
“放管服”暨优化

营商环境领导小组文件

宛水放〔2023〕5 号

南阳市水利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容缺受理”

及“告知承诺审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 号)、《南阳市

政务服务效能评价办法(试行)》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南阳市水

利工作实际，在《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容缺办理”及“告

知承诺制”落实工作的通知》（宛水放〔2020〕5 号）文件的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修订涉水政务服务事项在落实“容缺受理”、

“告知承诺审批”等方面的工作规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以监管为保障，按照“宽

审、严管、信用、容缺”的思路，积极探索创新审批服务便民化

措施，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最大限度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政务服务。

二、概念与范围

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向市水利局

申请办理涉水政务服务事项时，可以申请人自愿申请为原则，开

展容缺受理或告知承诺工作。申请人未提出申请的，不得开展。

（一）容缺受理

容缺受理是指对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

定形式，但次要条件或申请材料欠缺的政务服务事项，经过申请

人作出相应承诺后，水利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先予受理，并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补正形式、时限等内

容。待申请人补正材料后，相关业务科室，在承诺时限内及时受

理，并出具办理结果。

（二）告知承诺审批

告知承诺制是指申请人提出政务服务申请，并以书面形式承

诺其符合审批条件，能够按照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材料的，不

再组织技术审查，由行政审批机关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方式。

三、工作措施

（一）容缺受理

以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公示的具体公示情况以为基础，所有



的非必要材料，在事项申报过程中均予以减免、不再收取，由各

业务监管科室负责通过“事中核查、事后监管”的方式进行管理，

防止出现不良后果。所有非必要材料之外的“申请文件类材料”

原则上可落实“容缺受理”的要求，由申请人在承诺时间内补齐

即可。具体可“容缺受理”材料清单，由局政策法规科牵头制定，

并及时更新。

（二）告知承诺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根据《南阳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开发区内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的通知》(宛水保[2020]6 号)、《南阳市水土

保持区域评估工作指南》(宛水保[2021]11 号)等文件要求，对

开发区内项目全面实行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对未实行区域评估

的开发区内应当报批水土保持方案的项目，全面实行承诺制管理

(不适用的情形除外)，市水利局对提交的申请材料仅进行形式审

查，不再对水土保持方案组织技术评由，实现“即来、即办、即

批"。其承诺书按有关要求执行。

2.取水许可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取用水管理专项

整治行动整改提升方案的通知》（豫水办资〔2021〕27 号）、

《南阳市水利局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若干措施》

（宛水政函[2019]31 号)、《南阳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取水

许可办理流程的通知》（宛水政〔2022〕3 号）等文件要求，企



业在申请办理取水许可时，针对取水量较小的企业(年取用地下

水 30000 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进行农业灌溉的单位或进行疏干

排水（机坑降水）的申请人，简化论证资料(只需提供河南省建

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简表)，市水利局对提交的申请材料仅进行形

式审查，不再组织现地勘察和专家评审，实现“即来、即办、即

批"。其承诺内容按有关要求执行。

3.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项目审批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深化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21〕54 号）、《河

南省水利厅关于实行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许可告知

承诺制的通知》（豫水农〔2022〕1 号）、《南阳市水利局关于

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实行

知承诺制的公告》（2022 年 1 月 21 日）等文件，对符合条件的

申请人，市水利局对提交的申请材料仅进行形式审查，不再组织

现地勘察和专家评审，实现“即来、即办、即批"。其承诺书按

有关要求执行。

4.已落实区域评估工作的涉水项目

对已实行区域评估开发区内的涉水项目(不适用的情形除

外)，全面实行登记表备案制管理，不再办理相关涉水审批手续，

由项目入驻单位依法落实有关涉水措施。

四、加强监管

http://slj.nanyang.gov.cn/tzgg/484095.htm
http://slj.nanyang.gov.cn/tzgg/484095.htm
http://slj.nanyang.gov.cn/tzgg/484095.htm




附件1

南阳市水利局“容缺受理”申请书
业务申请

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身份证号

业务
办理人

办理人
身份证号

业务办理人
联系方式

申请办理
事项名称

告知内容

    1、您现在申请的是涉水政务服务事项可“容缺”材料“容缺受理”业
务，材料补正时间为2个工作日，从即时起至下一个工作日17时止；
    2、在此期间，水利局工作人员将对您已提交材料进行审查并草拟办理
结果，联系咨询电话为0377-61387660；
    3、请您务必在规定期限内补齐补正全部容缺受理材料，超时仍不提供
的市水利局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同时将申请人列入“黑名单”，三年内
不再接受该您的任何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办理申请。

容缺业务
申请人
承诺

1、所作承诺是真实意思表示；
2、已知晓上述告知内容的全部内容；
3、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
4、在      年    月    日17时前补正下列材料：
     
                                                
5、愿意承担失信产生的后果；
6、同意将本《容缺办理信用承诺书》向社会公开。

容缺业务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南阳市水利局容缺受理事项及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可容缺材料名称 可容缺场景 补齐时限
（工作日）

1
不同行政区域边界水工

程批准
建设单位申请不同行政区域边界水

工程审批的请示文件

该事项其他必
要材料齐全，
仅缺少申请文
件或文件有误
时，申请人签
订《南阳市水
利局“容缺受
理”申请书》
后，当场进行
受理。申请人
需在规定时限
补齐正确的申
请文件，超时
将以不予以受

理退回。

2个工作日

2 城市建设废除围堤审核 城市建设废除围堤审核的申请书 2个工作日

3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审核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审核的申请书 2个工作日

4
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

响评价报告审批
水利项目建设单位申请文件 2个工作日

5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
方案审批的申请书

2个工作日

6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
动许可（爆破许可）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许可（爆
破许可）申请书

2个工作日

7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
动许可（考古发掘许

可）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许可（考
古发掘许可）申请书

2个工作日

8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
动许可（挖筑鱼塘许

可）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许可（挖
筑鱼塘许可）申请书

2个工作日

9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
动许可（在河道滩地存

放物料许可）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许可（在
河道滩地存放物料许可）申请书

2个工作日

10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
动许可（钻探、开采地

下资源许可）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许可（钻
探、开采地下资源许可）申请书

2个工作日

11
建设项目占用防洪规划

保留区用地审核
关于建设项目占用防洪规划保留区

用地的请示文件
2个工作日

1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

水库审批
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审批申请文件 2个工作日

1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变更审批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申请文件 2个工作日

1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审批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文件 2个工作日

15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

文件审批
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审批申请文件 2个工作日

16 水利项目重大设计变更
项目重大设计变更报告审批申请文

件
2个工作日

17
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

审批
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审批申请文

件
2个工作日

18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

内修建码头许可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

许可的申请书
2个工作日

19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

内修建渔塘许可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渔塘

许可的申请书
2个工作日




